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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人为
灵活就业人员?

所谓灵活就业人员是指以非全
日制、临时性和弹性工作等灵活形式
就业的人员，包括与用人单位解除或
终止劳动关系，未重新就业的失业人
员、辞职人员、自谋职业人员、从事个
体劳动的人员、个体经济组织业主及
其从业人员。

需要明确指出的是，农村户口没
有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不存在
事实劳动关系的人，不能算作灵活就
业人员。

灵活就业人员
参保相关政策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社会保障
是保障人民生活、调节社会分配的一
项基本制度。为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大
报告中关于“社会保障实现全覆盖”的
要求，全面建成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
体系，这些年来我市就灵活就业人员
参保出台了相关政策，使其共享改革
发展成果。昨日，市社保局专业人士
详解了我市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障工
作的相关政策——

1.灵活就业人员与城镇企业职
工享有同样的养老保险待遇

根据《河南省完善企业职工基本
养老保险制度实施意见》，灵活就业人
员退休后按企业职工基本养老金计发
办法计发基本养老金，同时和企业职
工一样享受丧葬费、抚恤金，死亡后个
人账户未领取完的，个人账户余额中
属个人缴费部分应连本带息一次性支
付给其指定受益人或法定继承人。

2.灵活就业人员与城镇职工享
受同样的医疗保险待遇

《洛阳市城镇灵活就业人员参加
基本医疗保险的意见》（洛劳社医疗
[2005]10），使灵活就业人员与城镇
职工享受同样的医疗保险待遇，尤其
是 35 种特殊疾病门诊和 20 类重大
疾病险列入医保，更是解除了灵活就
业人员的后顾之忧。意见指出，灵活
就业人员医疗保险的缴费比例为缴
费基数（需同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一
致）的4.9%和9%两种，一经选择，不
能变更。按9%费率缴费的建立个人
账户，按 4.9%费率缴费的不建立个
人账户。在办理退休手续后，按9%
费率缴的不再缴费，但个人账户继续
按照本人退休工资的 3.5%返还，46
周岁及以上按3.2%返还，46周岁以
下按2.8%返还；按4.9%费率参保的，
因不建立个人账户，故退休前后不返
还，但其他待遇像住院、特殊门诊报
销还正常享受。

参保人员参加医疗保险后，社保
部门均会为其办理一张医疗保险IC
卡，在我市定点医疗机构就医或零售
药店刷卡购药时使用。参保人员住院
每日医疗费由医疗机构录入并上传到
社保系统，出院时在医疗机构通过网
上结算方式进行费用结算，符合规定
应由统筹基金支付部分，社保局向定
点医疗机构支付，个人只需支付自负
部分。补充说明的是，我国的基本医
疗保险实行“现收现付”制，也就是说
不管参保者连续缴费多少年，一旦中
断缴费，断保期间将不再享受医疗保
险待遇，医疗费用不能报销。

3.灵活就业人员也能报销生育
医疗费

这位专业人士欣喜地说，为进一
步完善我市职工生育保险制度，实现
职工生育保险的全覆盖，保障灵活就
业人员生育的基本医疗需求，经市政
府批准同意，灵活就业人员也可报销
生育医疗费，这开了全省先例，并详
细介绍了灵活就业人员生育医疗费。

（1）灵活就业人员享受生育医
疗保险待遇的条件：灵活就业人员需
符合人口与计划生育有关规定生育
或终止妊娠的政策；同时参加我市基
本养老保险和基本医疗保险，且满
12个月以上并足额缴费的。符合以
上两个条件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在
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定点计划生

育技术服务机构生育或实施计划生
育的，可报销生育医疗费用（包括围
产期保健费）和计划生育手术医疗费
用两项费用。

可报销的生育医疗费项目如下：
根据限额结算标准，正常分娩为
1150 元/例 、异 常 分 娩 即 难 产 为
1350 元/例、剖宫产（有剖宫产手术
指征）为2150元/例。如果在剖宫产
生育同时做其他相关妇产科手术的，
限额结算标准则为 2650 元/例。可
报销的计划生育项目最高支付限额
标准：放置（取出）宫内节育器80元，
皮下埋植术 100 元，皮下埋植取出
55元，输卵管结扎术500元，输精管
阻断术 400 元，输卵管复通术 1200
元，输精管复通术1000元。对于人
工终止妊娠的，早期妊娠（不满 12
周）在门诊或者住院终止妊娠（含检
查费）150 元/例，12 周以上不满 28
周住院或者门诊终止妊娠（含检查
费）400元/例，28周以上引产的500
元/例（含检查费）。

（2）生育后并发症支付项目有：
如果在生育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定点
计划生育技术服务机构发生的因生
育引起并发症的医疗费用，在产假期
间的仍由基本医疗保险统筹基金限
额支付，产假期满后需继续治疗的费
用，则需按照基本医疗保险规定办
理。因生育引起并发症的界定暂定
为：符合条件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妊
娠或产假期间发生的重度妊娠高血
压综合征、急性脂肪肝、由产科并发
症导致的产后出血。根据最高支付
限额：重度妊娠高血压综合征为300
元/例，急性脂肪肝为 600 元/例，由
产科并发症导致的产后出血达到输
血标准的为600元/例。

（3）此项政策从 2013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以上各项费用的支付时间
均以参保人员出院时间为准，也就是
说2013年5月1日以后出院符合政
策的灵活就业参保人员方可享受此
政策。申请人个人报销生育医疗费
需提供以下资料：身份证复印件两
份、婴儿出生医学证明复印件、生育
证复印件、结婚证复印件、出院证或
诊断证明原件、病历复印件（加盖医
院公章）、费用总清单（加盖医院公
章）、住院发票原件、享受人本人的中
国银行卡复印件一份。

社保专业人士在详细介绍了灵
活就业人员参保政策后，重点就灵活
就业人员退休后养老金的计发作了
条分缕析的介绍。

灵活就业人员退休
养老金如何计算

1.参保缴费15年只是领取退休
养老金的前提

专业人士介绍，政策规定灵活就
业人员缴纳基本养老保险费满 15年
的，退休后方可按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也就是说缴费满 15 年是最低缴
费年限，是退休后按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的前提条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
时，累计缴费不足 15 年的参保人员
不能按月领取养老保险金，只能延长
缴费至满 15 年后，才能享受养老保
险待遇。2011年7月1日《社会保险
法》实施前已参保的延长缴费 5 年
后，仍不足15年的，可一次性缴纳至
满15年。

如果缴够 15 年就不缴了，固然
能按月领取养老金，但由于缴费年限
短、积累少，基础养老金、个人账户养
老金和过渡性养老金都会偏低，直接
影响自己的养老金水平。此外，从近
3年退休养老金调增情况看，调增幅
度高低也与缴费年限的长短直接挂
钩，成正比例关系，如果缴费年限只
有 15 年，那么会对退休后养老待遇
水平造成长期影响。

2.基本养老金由三部分组成
灵活就业人员退休后按月计发的

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
养老金组成。有视同缴费年限的，再
发给过渡性养老金。这三个部分都和
缴费年限、缴费基数紧密相关。（具体
如右上表）

从图表看，缴费工资水平、缴费
的连续性以及缴费年限的长短等因
素，对养老金待遇高低均有影响，直
接关系到参保人退休后领取养老金
的多少，即缴费基数高、缴费年限长、
连续不中断，则养老金待遇就高，反
之则低。参保人员每缴费一年，相应
的基础养老金就有一个计发百分点。

3.缴费额越高养老金越高
现行办法把个人缴费的多少与

基础养老金挂钩，以“全省上年在
岗职工月平均工资和本人指数化
月平均缴费工资的平均值”为基数
计算基础养老金。“本人指数化月
平均缴费工资”是以个人每年缴费
额的多少确定的，缴费多的，“本人
指数化月平均缴费工资”就高，因
此，计算的养老金就高。同时，本
市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储存额是由
历年缴费积累起来的，缴费额高、
缴费时间长，多缴纳基本养老保险

费会多领取养老金。
具体来说，灵活就业人员可根据

自身缴费能力，从每年全市在岗职工
社会平均工资公布之日起至6月20
日前，按照公布的社会平均工资的
60%、70%、80%、90%、100%、
200%、300%共7档次，量力而行
选择申报下一年度的个人缴费档次

（需提醒的是养老保险与基本医疗保
险缴费基数要保持一致），缴费档次
一经选择，全年不得更改。原缴费档
次保持不变的，不需要重新申请，养
老保险的缴费比例为所选中档次的
20%。专业人士说在同等条件下，参
保人的缴费基数越高，退休后领取的
养老金也就相应越多。在选择缴费
基数时，参保人应根据自己的收入状
况和承受能力，尽可能选择较高的缴
费基数，确保自己退休后有一个比较
好的待遇。

4.缴费年限越长养老金越多

据介绍，现行的养老金计算办法
充分考虑了缴费长短的因素，实行

“缴费每满 1 年发给 1%”，计发比例
上不封顶，职工缴费年限越长，养老
金计发比例就越高。这位专业人士
提醒广大灵活就业人员，参保人参保
越早、缴费年限越长，退休后领取到
的养老金就越多。也就是说，缴费年
限越长，对应的百分点越高，基础性
养老金也相应越多。

这位专业人士举例说：缴费年限
15 年的，按 15%计发，缴费年限 30
年的，按 30%计发，以此类推。因
此，缴费年限长，比例就大，养老金就
高。比如有甲乙两名职工，都于
2013 年 6 月退休，他们按照统一的
养老保险平均缴费额度缴费。如果
甲职工缴费年限为 15 年，历年缴费
基数为社会平均工资的60%，那么，
甲职工退休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约为
468.94元；乙职工缴费年限为30年，
历年缴费基数为社会平均工资的
100%,乙职工退休月领取基本养老
金约为1631.55元。

5.缴费间断影响养老金待遇
国家制定的基本养老金计发办

法，充分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的
激励作用，现行计发办法已经将缴费
年限与养老金待遇紧密挂钩，间断缴
费几年，其基础养老金的计发比例就
少几个百分点。如果由于个人原因
错过了缴费年限，根据规定不能补缴
上年度欠费，中断缴费前后的缴费年
限累计计算，未缴期间不计算缴费年
限。不管怎样未达到退休年龄前间
断缴费，都会直接影响退休后养老金
待遇。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
相关问题说明

1.灵活就业人员怎样参保缴费
及领取条件是什么？

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时，本人持身
份证及复印件、一寸（2.54厘米）照片
1张到市公共就业服务中心、市人才
交流中心、银行代办机构、各县(市)
区代理机构办理灵活就业人员养老
保险和医疗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应
与指定银行签订代扣代缴协议，并根
据自身经济状况按月、季度、年度在
银行卡中提前足额储蓄，由银行扣
缴。如果没与银行签订代扣代缴协
议的，本人也可在一个缴费年度内

（每年 7 月 1 日到次年 6 月 30 日）到
银行自主缴费。

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条件是：达到
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缴费年限
累计满15年。基本养老保险费不能
提前支取，但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
办理一次性支付：因故死亡的，加入
其他国籍的。

2.补缴欠费是否有限制？
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中断缴

费后，不能再向前补缴，只能向后顺
延缴纳，在退休计发待遇时，将和过
去缴费年限累计计算。

享受过失业保险待遇的灵活就
业人员，个人有补缴意愿的允许补缴
领取失业金期间欠缴的养老保险
费。（1）失业人员符合下列条件的，
从失业保险基金中领取失业保险金：
失业前用人单位和本人已经缴纳失
业保险费满1年的；非因本人意愿中
断就业的；已经进行失业登记并有求
职要求的。（2）失业人员重新就业
后，再次失业的，领取失业保险金的
期限与前次失业应当领取而尚未领
取的失业保险金的期限合并计算，最
长不超过24个月。失业人员在领取
失业保险金期间，参加职工基本医疗
保险，享受基本医疗保险待遇。失业
人员应当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费从
失业保险基金中支付，个人不缴纳基
本医疗保险费。

3.档案代理人员如何办理正常
退休手续？

男职工年满60周岁，女干部年满
55周岁，女职工年满50周岁，可办理
退休手续；城镇个体工商户及采取各
种灵活就业的人员，男年满60周岁，
女年满55周岁，缴费年限累计满15
年的可以办理退休手续；请提前两个
月申报退休，并携带身份证、失业证、
养老保险个人账号及1张一寸（2.54
厘米）近照到本人档案托管部门办理
退休手续。

从事有毒、有害工作累计满 8
年，从事井下、高温工作累计满9年，
从事高空和特别繁重体力劳动工作
累计满10年，男年满55周岁，女年满
45 周岁，提前半年申报特殊工种退
休，申报时请携带身份证、失业证、养
老保险个人账号并提交书面申请。

另外，凡符合完全丧失劳动能力

条件的档案代理人员，男年满 50 周
岁，女年满45周岁，可以申报因病提
前退休（不到年龄的可申报退职），申
报时间：每年3月1日—20日，6月1
日—20 日，9 月 1 日—20 日，12 月 1
日—20 日；申报时请携带本人书面
申请；县级以上医院的疾病诊断证明
书(加盖诊断证明专用章)；住院病历
复印件（加盖医院病案专用章）；住院
费结算单据；各种检查报告单、化验
单；身份证复印件两张及近期一寸

（2.54厘米）免冠照片2张。
4.如果在外地有社保关系，如何

办理转移接续？
外地社保关系转入我市至少符合

以下两个条件中的一个：具有本市户
籍、在本市正常参保，且未达到国家规
定的退休年龄的；非本市户籍，男性不
满50周岁、女性不满40周岁，且在本
市城镇企业就业并正常参保的。

具体办理程序：⑴参保人员在跨
省市流动到本市之前，到原参保地社
保机构申请基本养老（医疗）保险参
保缴费凭证；⑵参保人员按规定提供
申请材料并向我市社保机构提出转
入申请；(3)市社保机构向参保人员
原就业地社保机构寄发联系函；(4)
市社保机构接收参保人员原就业地
社保机构寄发的信息表和汇转的转
移资金。反之亦然。

5.转外就医怎样办理、如何报销？
目前，我市已与北京、天津、上

海、广州等国内 15 个城市签订了异
地就医报销协议，方便灵活就业人
员异地就医。市外转诊就医办理的
条件：经本市二级或三级医院多次
检查会诊仍难以确诊的疑难病症；
诊断明确，治疗有明确有效的方法，
并符合基本医疗保险范围，而本市
无条件（无此设备或技术）进行的检
查治疗项目。

市外转诊就医办理的流程：符
合转诊条件的参保人员，先由定点
医疗机构经主治医生填写洛阳市社
会保险外地住院转诊申请单，经相
关的医疗保险专家签署意见，医院
医保办审核盖章；携带转诊申请单
到市社保局 16 号窗口备案。参保
人员转外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报
销时需提供经过备案的外地住院转
诊申请单。异地安置人员在安置地
所选的医院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
报销时需提供经过备案的洛阳市城
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安置人员
申报表复印件。参保人员异地急诊
住院就医发生的医疗费用，报销时
需经医疗监督科的急诊认定和系统
审批。

住院医疗费用报销需提供：医疗
保险IC卡，身份证复印件，正规住院
原始发票，加盖医院印章的医疗费用
汇总明细清单，出院证或诊断证明，加
盖医院印章的住院病历复印件；转外
就医人员报销医疗费还需携带洛阳市
社会保险外地住院转诊申请单；异地
安置人员报销医疗费还需携带洛阳市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异地安置人员
申请表复印件；需提醒的是发票、病历
复印件上显示的姓名应与身份证上显
示的姓名一致；病历复印应含医嘱及
作为住院诊断依据的报告单复印件；
门诊发票不受理。

正常报销一般为 15 个工作日。
初次报销医疗费用的，正常情况下从
交单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后，携带报
销人本人身份证原件及洛阳市社会
医疗保险医疗费报销受理单到洛阳
银行西工支行（八一路南头图书馆斜
对面）领取（如非本人领取，领取人还
需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银行免费
制作银行卡，报销的医疗费银行已打
入卡内。以后再报销医疗费时，在提
交报销资料时如要求将报销医疗费
打入初次报销时的账户内，需附上初
次报销时银行卡复印件，直接将报销
的医疗费打入卡内。

基本养老保险是国家赋予劳动者
的基本权利之一，灵活就业人员要获
得享受养老待遇权利，就必须首先尽
自己的缴费义务。目前我国实行的是
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养老保
险制度，灵活就业人员缴纳养老保险
费的早与晚、缴费的高与低、缴费年限
的长与短等，都直接影响到劳动者退
休后养老金的多与少。因此，每个劳
动者都应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
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及时参保。只有
这样，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的养老保
险权利；只有这样，才能确保自己退休
后的晚年生活。广大灵活就业人员关
心今天的养老保险，就等于关心自己
的明天。让我们携起手来，共同创造
美好明天！

本报记者 白云祥 通讯员侯健
范广卿

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灵活就业人员参加基本养老保险
退休养老金计发办法退休养老金计发办法

参保人员退休后按月计发的基本养老金由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养老金
组成。有视同缴费年限的（1995年1月前参加工作），再发给过渡性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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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保险金，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可忽略的养老钱，大家都希望退休后多拿钱。《社会保险法》规定，参加基
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15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市社保局专业人士说，这是对
达到法定退休年龄职工（灵活就业人员同）缴费年限的最低要求，灵活就业人员基本养老金的多少与在职时缴费时
间的长短、缴费基数的高低有直接关系，缴费时间越长，缴费基数越高，个人账户储存额越大，退休基本养老金相应
越高。

但有不少灵活就业人员认为，不管缴多少、缴多久，只要按规定缴纳15年，退休后大家的养老待遇就相差无几，
其实这是对社保政策的误解。怎样缴费才能领取更多养老金？记者就此走访了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专业人士。

缴费基数高缴费时间长养老金待遇高
——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详解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政策

缴费年度
社平工资
缴费基数
缴费年度
社平工资
缴费基数

1994
4204
2562
2004
13030
8030

1995
5201
4404
2005
14641
8832

2003
10746
8712

1996
5874
3524
2006
16376
9828

1997
6018
7404
2007
19517
16560

1998
5911
7400
2008
22883
13730

1999
6811
7112
2009
26150
15690

2000
7408
4445
2010
29916
17950

2001
8049
8500
2011
33466
20080

2002
9399
8712
2012
38322
22994

养老金的具体计算办法：
（1）指数的计算：

1995: (2562÷4204）÷12 ×12 =0.6094
1996: (2562÷4204) ÷12 ×6+ (4404÷5201) ÷12×6=0.7281
…………

例：李四，男，60周岁，1977年3月参加工作，1995年1月开始记账户，2013
年8月退休。全部缴费年限36年6个月共438个月，实际缴费年限224个月，视
同缴费年限214个月；全部个人账户储存额23870.76元。其中2012年省月社
会平均工资3163.17元，洛阳市月社会平均工资3193.5元。缴费基数附下表：

经计算后得出下表：

年份
指数
年份
指数

1995
0.6094
2005
0.7135

1996
0.7281
2006
0.6098

1997
0.7234
2007
0.6017

1998
0.9152
2008
0.7243

1999
1.2411
2009
0.7242

2000
1.1481
2010
0.6

2001
0.8221
2011
0.6

2002
0.828
2012
0.6

2003
0.9915
2013
0.6

2004
0.8688

① 基 础 指 数:(17.833 × 1 + 0.6094 + 0.7281 + 0.7234 + 0.9152 + 1.2411 +
1.1481 + 0.8221 + 0.828 + 0.9915 + 0.8688 + 0.7135 + 0.6098 + 0.6017 +
0.7243+0.7242+0.6+0.6+0.6+0.6)÷(438÷12)=0.8899
②过渡性指数：

（0.6094 + 0.7281 + 0.7234 + 0.9152 + 1.2411 + 1.1481 + 0.8221 + 0.828 + 0.9915 +
0.8688+0.7135+0.6098+0.6017+0.7243+0.7242+0.6+0.6+0.6+0.6)÷19=0.7709
（2）指数化工资：
①3193.5 ×0.8899=2841.9（元）（基础养老金）
②3193.5 ×0.7709=2461.87（元）（过渡性养老金）
（3）豫政【2006】29号文退休费：
①基础养老金:（3163.17+2841.9）÷2 ×（438÷12) × 1% =1095.93（元）
②过渡性养老金：2461.87×（224 ÷ 12）×1.3% = 597.52（元）
③账户养老金：23870.76 ÷ 139 = 171.73（元）
合计养老金：1095.93 + 597.52+171.73 = 1865.18（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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